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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现象与社会问题研究】

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财政补贴政策的缘起、发展与走向∗

海　 龙

摘　 要：基础养老金补贴和缴费补贴是我国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筹资机制的重要创新。 从我国城乡居民基

本养老保险制度的发展态势来看，财政补贴已然成为保障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快速发展的关键举措。 然

而，实践中现行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财政补贴仍存在补贴水平不均等、补贴责任分担不合理、补贴效能不充分、
补贴标准确定和调整机制不健全等弊端。 为实现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高效运行，应加强财政补贴的顶层

设计，实现财政补贴水平的均等化，确保财政补贴事责与财力相匹配，提升财政补贴资金效能，健全财政补贴标准

确定与动态调整机制，并适当强化参保者的筹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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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期以来，我国社会养老保障制度将农村居民

和部分无固定职业的城镇居民排除在外，这既有损

于城乡居民合法的养老保障权益，也有悖于养老保

障制度的公平性。 ２００９ 年以来，我国相继推行了覆

盖农村居民的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以下简

称“新农保制度”）和覆盖城镇非从业居民的城镇居

民基本养老保险制度（以下简称“城居保制度”）。
２０１４ 年，新农保制度和城居保制度并轨为统一的城

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制度（以下简称“城乡居保制

度”），这标志着我国覆盖全民的基本养老保险制度

确立。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数据显示，２０２０ 年年

末参加城乡居保的人数达 ５．４２ 亿人，基本实现了适

龄人口全覆盖。①从 ２００９ 年至今，历经十余年的发

展，我国城乡居保制度已成为世界上覆盖人口最多

的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填补了有史以来重要社会保

障制度的空白。②为此，国际劳工组织和国际社会保

障协会均对我国城乡居保制度实现快速扩面给予了

高度评价。③城乡居保制度最大的创新表现为政府

作为筹资主体直接给予财政补贴。 从新农保试点至

今的实践证明，财政补贴是保障城乡居保制度快速

发展的关键举措。 作为一项崭新的政策工具，财政

补贴合理与否直接决定着城乡居保制度的成败。

一、城乡居保财政补贴政策的发生逻辑

从政府筹资责任的视角来考量，城乡居保制度

历经财政补贴缺位到回归的渐变过程。 为厘清城乡

居保财政补贴的发生逻辑，笔者运用政策科学家

Ｊｈｏｎ Ｗ． Ｋｉｎｇｄｏｎ 的多源流理论进行分析。 Ｊｈｏｎ Ｗ．
Ｋｉｎｇｄｏｎ 在有限理性和组织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了多

源流理论，该理论主要解释了模糊性条件下政策的

选择过程。④起初，Ｊｈｏｎ Ｗ． Ｋｉｎｇｄｏｎ 主要用该理论解

释健康政策和运输政策，后来经过完善，该理论适用

于模糊性条件下任何公共政策的发生和选择过程。
Ｊｈｏｎ Ｗ． Ｋｉｎｇｄｏｎ 认为，多源流分析框架包括问题源

流、政策源流与政治源流三种，每一种源流均具有独

立的运行规则，当某一时间点三种源流汇合，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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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定者关注某一问题的机会便大大提高，一旦该问

题纳入议事日程，“政策之窗” （ｐｏｌｉｃｙ ｗｉｎｄｏｗ）即开

启。⑤近年来，多源流理论由于在后现代公共政策过

程分析中适用性较强，在阐释公共政策选择和变迁

方面得到了广泛应用。 在修正和完善多源流理论的

基础上，一些国内学者尝试在我国政治场景下运用

多源流理论对政策选择过程进行阐释，发现其也适

用对我国公共政策供给的分析。 对于城乡居保财政

补贴这样一项重要的公共政策，多源流理论在探究

其发生逻辑方面具有较强的适用性和解释力。
１．财政补贴发生的问题源流分析

问题源流主要关注在众多的社会问题中为什么

有一些问题被政府感知和重视并纳入政府议程而其

他问题被忽略的情况。⑥自古以来，养儿防老是我国

农村居民应对老年风险的主要手段。 然而，改革开

放以来，市场经济逐渐打破了养儿防老家庭代际的

平衡。 外出务工人员涌向城市，传统孝道受到冲击，
土地保障功能弱化，农村老年人养老风险加剧。 在

此背景下，民政部开展了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试点

工作（简称“老农保”）。 遗憾的是，老农保的发展历

经波折，１９９９ 年国务院决定对其已有业务进行停顿

整改。 在集体补助有名无实和政府财政补贴缺失的

情况下，老农保实际上已沦为一项自我储蓄的制度。
在农村居民收入低且波动性大、缴费能力不高、商业

养老保险失灵的情况下，大多数学者认为社会养老

保险的确立和发展急需政府的财政支持。⑦实践中

老农保的失败让社会各界意识到政府财政支持农村

社会养老保险的重要性。 由此，财政补贴农村社会

养老保险的问题源流形成。
２．财政补贴发生的政策源流分析

在“原始的政策鲜汤”周围“漂浮”着许多意见

主张，这些意见主张主要由政府官员、智库、学者等

构成的政策共同体提出。⑧这些政策主张往往需要

接受理论和现实的检验。 老农保失败后，政府和学

界积极探索财政补贴型的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
形成了丰富的财政补贴思想和补贴方案。 杨翠迎通

过调研发现财政补贴能够大大增强农村居民参保的

积极性。⑨部分学者认为财政补贴农村社会养老保

险是国外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确立和发展的基本

经验。⑩在借鉴国外财政补贴经验的基础上，一些学

者还测算了我国财政补贴农村养老保险方案的可行

性。与此同时，２００７ 年我国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倡

导各地尝试建立农民参保补贴制度。 特别是受

２００３ 年新农合“个人缴费＋财政补贴”筹资模式的启

发，部分地方政府开始自发探索“个人缴费＋地方政

府补贴＋集体补助”的筹资机制，其中大兴、中山、宝
鸡等地区的财政补贴政策最具有代表性。 各地实施

的养老保险财政补贴方案为后期城乡居保财政补贴

政策的制定提供了宝贵的经验。 可以说，研究人员

阐释的财政补贴思想与地方政府实践中探索的养老

保险财政补贴方案形成了财政补贴农村社会养老保

险的政策源流，为国家确立可行的财政补贴政策奠

定了基础。
３．财政补贴发生的政治源流分析

政党的意识形态、民众情绪与利益权衡是政治

源流的三个关键组成部分。 在我国，党的执政理念

自始至终贯穿于所有的政治活动，党的路线方针和

公共政策是贯彻落实其执政理念的重要形式。 党的

十六届六中全会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

重大决定，强调社会公平正义是保障社会和谐的基

本条件。 与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和城镇职工相

比，绝大多数农村居民和部分城镇居民被排除在养

老保障体系之外，这显然有失社会公平，有违和谐社

会建设的目的。 在工业反哺农业的背景下，财政补

贴支持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发展已成为和谐社会建设

的必然要求。 同时，国民情绪是一种民意的表达，而
民意是公共政策的基础。 从老农保的具体实践看，
农村居民对老农保的认同度并不高，其主要原因在

于养老金水平较低，部分参保者每月领取的养老金

甚至仅有几毛钱。在不强制参保的情况下，多数农

村居民往往会拒绝参保。 此外，老农保的停滞也给

参保人带来“一怕政策变，二怕不兑现”的制度信任

危机。财政补贴支持养老保险成为提升参保人信

心、增强农村居民制度认同度和信任度的重要举措。
因此，党的执政意识形态和民众情绪构成了财政补

贴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政治源流。
综上，当上述三个独立的源流汇集在一起时，城

乡居保财政补贴“政策之窗”开启。 ２００９ 年，新农保

试点的开展标志着以财政补贴为重要筹资来源的新

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确立。 城乡居保财政补贴

政策的实施也开启了我国养老保障建设的新篇章。

二、城乡居保财政补贴政策的发展态势

２００９ 年以来，我国城乡居保财政补贴政策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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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长足的发展。 这具体表现在财政补贴对象、财政

补贴标准和规模、财政补贴筹资责任以及财政补贴

责任分担状况等方面。
１．财政补贴对象数量逐年增加

城乡居保财政补贴政策主要包括缴费补贴和基

础养老金补贴两部分。 从表 １ 可知，自 ２００９ 年开展

新农保试点以来，各级政府财政补贴惠及的人口数

量逐年增加。 ２００９—２０１３ 年享受财政补贴的人口

数量快速增加，２０１０ 年首次突破 １ 亿人，２０１４—
２０１８ 年享受财政补贴的人口总体数量保持逐年稳

步增加的态势。 历经十余年的发展，享受缴费补贴

和领取基础养老金补贴的人口已基本稳定，城乡居

保制度基本上实现了“应保尽保”。 值得关注的是，
２００９—２０１８ 年领取基础养老金补贴的人口规模快

速扩大。 ２００９ 年领取基础养老金补贴的人口为

１５５６ 万人，到 ２０１８ 年该群体的规模达到 １５８９８ 万

人，是 ２００９ 年的 １０．３ 倍。 同时，城乡居保制度推行

的前五年时间里，领取养老金待遇的老年人口占总

参保人口的比重保持快速增长态势，直到 ２０１５ 年该

比重才逐渐趋于稳定，２０１５—２０１８ 年该比重基本在

３０％上下波动。 可以预见，随着人口老龄化的加剧，
领取基础养老金补贴的老年人口数量将持续增加。

表 １　 ２００９—２０１８ 年我国城乡居保参保

人数和领取待遇人数

年份
总参保人数

（万人）
领取待遇人数

（万人）
领取待遇人数
所占比重（％）

２００９ ８６９１ １５５６ １７．９０
２０１０ １０２７７ ２８６３ ２７．８６
２０１１ ３２６４３ ８５２５ ２６．１２
２０１２ ４８３７０ １３３８２ ２７．６７
２０１３ ４９７５０ １４１２２ ２８．３９
２０１４ ５０１７０ １４３１３ ２８．５３
２０１５ ５０４７２ １４８００ ２９．３２
２０１６ ５０８４７ １５２７０ ３０．０３
２０１７ ５２３９２ １５５９８ ３０．３４
２０１８ ５１２５５ １５８９８ ３０．４３

　 　 注：根据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发布的 ２００９—２０１８ 年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数据整理而得。

２．财政补贴标准不断提高，投入规模不断扩大

从补贴标准来看，２００９ 年以来财政支持的基础

养老金补贴和缴费补贴都呈现出刚性增长的态势。
２００９ 年国务院发布《关于开展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

险试点的指导意见》 （国发〔２００９〕３２ 号，以下简称

“２００９ 年国发 ３２ 号文”），规定农村居民的基础养老

金补贴标准为每人每月 ５５ 元。 在十余年的发展过

程中，中央财政支持的基础养老金补贴最低标准已

经经历过两次调整：一是 ２０１４ 年 ７ 月该标准从每人

每月 ５５ 元提高至每人每月 ７０ 元；二是 ２０１８ 年 １ 月

再次从每人每月 ７０ 元的标准提高至每人每月 ８８
元。在缴费补贴标准方面，２００９ 年国发 ３２ 号文和

２０１４ 年《国务院关于建立统一的城乡居民基本养老

保险制度的意见》 （国发 〔 ２０１４〕 ８ 号，以下简称

“２０１４ 年国发 ８ 号文”）均就中央政府在缴费补贴方

面的标准做出了指导性规定，要求缴费补贴最低标

准不低于每人每年 ３０ 元，地方政府可依据缴费档次

制定具体的补贴标准。 从各地缴费补贴的实践来

看，全国各地缴费补贴标准普遍有所提高。
从财政补贴的投入规模来看，伴随着城乡居保

财政补贴标准的提高和参保人口的增长，城乡居保

财政补贴的规模也呈现逐年扩大的态势。 ２０１０—
２０１３ 年，城乡居保财政补贴呈现“爆炸式”的增长。
２０１０ 年城乡居保财政补贴仅为 １８１．５８ 亿元，２０１１
年财政补贴规模迅速扩大至 ７９７．５０ 亿元，２０１２ 年财

政投入规模首次突破千亿元，达到 １２６７． ９６ 亿元。
２０１５ 年，财政补贴规模突破两千亿元，达到 ２０４３．９９
亿元， 比上一年度增加了近 ５２０ 亿元， 增幅为

３４．０２％。 ２０１７ 年，财政投入规模达到 ２３１９． １９ 亿

元，比上年度增加了 ２２７．１０ 亿元（见表 ２）。
表 ２　 ２０１０—２０１７ 年城乡居保财政补贴筹资状况

年份
总收入
（亿元）

保费收入
（亿元）

财政补贴
（亿元）

财政补贴占基
金比重（％）

保费收入占基
金比重（％）

２０１０ ４６３．００ ２６１．００ １８１．５８ ３９．２２ ５６．３７
２０１１ １３４１．９９ ４８５．３０ ７９７．５０ ５９．４３ ３６．１６
２０１２ １９９６．００ ６４０．００ １２６７．９６ ６３．５３ ３２．０６
２０１３ ２１７３．１０ ６４６．５８ １４３０．６７ ６５．８４ ２９．７５
２０１４ ２３４３．１７ ６８１．９６ １５２４．００ ６５．０４ ２９．１０
２０１５ ２８７９．２５ ７０７．６５ ２０４３．９９ ７０．９９ ２４．５８
２０１６ ２９５６．２１ ７３７．５０ ２０９２．０９ ７０．７７ ２４．９５
２０１７ ３３３９．３０ ８２９．６２ ２３１９．１９ ６９．４５ ２４．８４

　 　 注：数据来源于 ２０１１—２０１７ 年《关于全国社会保险基金

决算的说明》，２０１０ 年数据根据 ２０１１ 年决算数据计算得出。

３．财政补贴筹资责任不断加大

财政补贴和居民保费收入是城乡居保制度基金

收入最重要的资金来源。 财政补贴和居民保费收入

占城乡居保基金收入的比重可以衡量财政补贴筹资

责任和居民缴费筹资责任的情况。 从表 ２ 中可见，
２０１０ 年城乡居保财政补贴所占比重为 ３９． ２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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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１ 年该比重快速增加至 ５９． ４３％，２０１２ 年达到

６３．５３％，２０１５ 年增加至 ７０．９９％，２０１７ 年为 ６９．４５％。
总体来看，虽然财政补贴占城乡居保基金收入的比

重在个别年份稍有回落，但整体上处于不断攀升的

状态。 相比财政补贴，城乡居保保费收入比重除

２０１０ 年超过财政补贴比重外，其后不断走低，呈持

续下降态势。 ２０１０ 年，城乡居保保费收入占基金总

收入的比重为 ５６．３７％，超过财政补贴比重 １７．１５ 个

百分点；２０１１ 年，城乡居保保费收入占比为３６．１６％，
较上年下降 ２０．２１ 个百分点；２０１３ 年，城乡居保保费

收入占比首次跌破 ３０％，为 ２９．７５％；２０１５ 年，该比

重再创新低，为 ２４．５８％。 ２０１７ 年，保费收入比重尽

管有所提高，达到 ２４．８４％，但仍未突破 ３０％。 可以

看出，２０１０—２０１７ 年，财政补贴筹资责任不断加大，
财政补贴已成为城乡居保制度基金收入最重要的来

源。 可以预见，在我国逐渐走向深度人口老龄化、养
老金待遇刚性增长、城乡居保个人缴费吸引力不足

的背景下，城乡居保公共财政投入的力度将会不断

加强，城乡居保财政补贴的筹资责任也将持续加大。
４．财政补贴责任分担形式多样

从中央和地方政府财政补贴的责任分担情况来

看，中央政府主要负责“补出口”，即负担中西部地

区全额的基础养老金最低标准补贴。 针对东部地

区，中央和地方按照 １ ∶ １ 的比例分担基础养老金最

低标准补贴。 地方政府主要负担入口环节的缴费补

贴，具体分担方式主要由省级政府来决定，各省的财

政补贴标准和财政补贴分担情况也主要由省级政府

根据实际情况自主裁量。 从各省的实践来看，省级

政府往往沿用中央政府的做法，依据经验逐级确定

财政补贴分担方式。 同时，受城乡居保统筹层次较

低的影响，不同地区财政补贴“一地一策”现象较为

普遍，财政补贴责任分担在不同地区表现出较大的

差异。 从各地出台的文件来看，各省财政补贴责任

的分担类型不尽相同。 以缴费补贴责任为例，大致

存在“一视同仁”型、“区别对待”型及“相机行事”
型三类。采取“一视同仁”型的省份主要有河北、
贵州、黑龙江、吉林、湖南、湖北等，如河北省和贵州

省按照省、市、县（市、区）１ ∶ １ ∶ １ 的比例分担责任。
“区别对待”型是省级政府根据所辖区经济发展水

平和财政实力的不同对缴费补贴做更加细致的责任

划分，尽可能体现所辖区的“横向公平”。 如重庆市

充分考虑贫困区县的财政实力，针对贫困区县，市与

区县按照 ７ ∶ ３ 的比例承担缴费补贴责任；对于经济

发展较好的主城区，市与区按照 ２ ∶ ８ 的比例分担责

任；对于其他地区，市与区县各自负担一半。 福建省

的做法是根据各地经济发展水平和人口规模情况设

置不同类型的补助方式，分别按 ８０％、６０％、４０％、
２０％对县（市、区）进行分档补助。 “相机行事”型是

指部分省份在文件中尚未明确相应的省、市、县财政

补贴分担比例的情况。

三、城乡居保财政补贴政策的发展困境

为尽快实现城乡居保制度的全覆盖，中央和地

方政府在财政支持城乡居保方面均开展了积极的探

索。 在城乡居保制度“先试点，再推广”的改革推进

中，财政补贴政策被赋予鲜明的试错性特征。 在城

乡居保制度建设初期，带有政策实验色彩的财政补

贴政策具有合理性和必然性，财政补贴在吸引城乡

居民参保和保障制度试点推行方面取得了积极成

效。 但实践中城乡居保财政补贴也暴露出诸多问

题，直接影响着城乡居保制度的公平与有序发展。
１．财政补贴水平不均等

目前，城乡居保财政补贴水平的“从富效应”比
较明显，主要表现为经济较为发达地区的财政补贴

水平较高。 不论是绝对水平还是相对水平，中西部

地区的财政补贴均明显低于东部地区。 从财政补贴

的绝对水平来看，一方面，各省的基础养老金补贴标

准差距非常大。 上海和北京的财政补贴标准远高于

其他地区。 ２０１８ 年，上海市的基础养老金补贴高达

每人每月 ９３０ 元，居全国首位；北京和天津的基础养

老金补贴分别为每人每月 ７０５ 元和 ２９５ 元。 同期，
内蒙古自治区和黑龙江省的基础养老金补贴分别为

每人每月 １２８ 元和 ９８ 元。另一方面，各省缴费补

贴水平也存在较大差别。 以同期选择 ５００ 元缴费档

次参保为准，上海市参保者可享受每人每年 ２００ 元

的缴费补贴，而河南省的补贴标准为每人每年 ６０
元，河南省参保者享受的缴费补贴不足上海的三

分之一。 可见，不同地区财政补贴不平衡的现象比

较突出。 从财政补贴的相对水平来看，各地区的基

础养老金替代率也参差不齐。 ２０１８ 年，上海市农村

居民基础养老金替代率最高，达到 ３６．７４％；同期，湖
南省的替代率水平较低，为 ８．３４％；上海市基础养老

金替代率水平是湖南省的 ４．４０ 倍。 从区域来看，
２０１８ 年，中部地区基础养老金替代率平均水平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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９．０２％，西部地区为 １３．５４％，东部地区为 １３． ９９％。
可见，缺乏顶层设计的“一地一策”财政补贴政策激

发了“鞭打快牛”效应，产生了新的不公平问题。

２．财政补贴责任分担不合理

２００９ 年国发 ３２ 号文和 ２０１４ 年国发 ８ 号文主要

明确了中央政府和省级政府的财政补贴责任分工。
然而，这两个文件尚未明确省、市、县财政补贴责任

应如何分担的问题。 目前，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

与财政部尚未公开全国层面不同筹资主体的筹资份

额，并且各级政府财政补贴责任分担比例也不清晰。
这往往会导致政府间财政筹资责任边界模糊、筹资

责任分担不合理的情况。 当前，多数省份采取“一
刀切”的筹资责任分担模式，这不仅会造成政府间

的利益博弈，也会造成不同地区政府财政负担的

“苦乐不均”，影响财政补贴的可持续性。２０１５ 年

１１ 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做出了《关于打赢脱贫攻坚

战的决定》。 在这一过程中，部分贫困地区基层政

府出现了财政负担较重的情况。 以笔者调研的河南

省某贫困县为例，在省级政府、市级政府和县级政府

对该县城乡居保财政补贴的总额中，２０１７ 年县级政

府财政补贴所占比重为 ３２％，明显高于同期市级财

政补贴的比重（２５．３％）。 显然，县级政府存在税源

少而财政事责比较重的问题。 政府层级间财政补贴

分担不合理，势必影响城乡居保制度发展的可持续

性。 同时，如前所述，相比保费收入，财政补贴已是

城乡居保基金收入最重要的来源，这也使得城乡居

保制度看上去具有很强的福利保障特点。 ２００９ 年

以来，城乡居保财政补贴占基金总收入的比重持续

提高，这也进一步强化了城乡居保制度的福利性，而
保费收入的不断下降又大大弱化了制度的社会保险

性质。

３．财政补贴效能不充分

２００９ 年以来，尽管各级政府持续加强城乡居保

财政投入，多次上调城乡居保财政补贴标准，享受财

政补贴的城乡居民数量不断增长，但当前城乡居保

养老金仍未能满足参保者的生存需要。 ２０１２ 年，我
国城乡居保养老金待遇人均领取额为每人每月 ７３．３
元，２０１８ 年这一待遇提高至每人每月 １５２．３ 元。从

绝对数额看，城乡居保养老金待遇水平一直以来低

于城镇低保标准和农村低保标准。 这也即是说，现
行以财政补贴资金为主的城乡居保养老金待遇水平

尚难以起到缓解贫困的作用，遑论达到 ２０１４ 年国发

８ 号文提及的“保基本”的目标。 同时，财政补贴也

存在资源配置效率不高的问题。 华中师范大学“城
乡统筹发展研究”课题组指出，新农保地方财政投

入纯技术效率缓慢下降，规模效率慢速上升，说明地

方财政投入资金利用率逐年下降，且财政投入规模

不足。可以说，２００９ 年以来城乡居保制度的发展

过于依赖财政投入，而由于忽视财政补贴资金的绩

效评价，财政补贴投入和产出比出现效率恶化的态

势。 城乡居保财政补贴资金并未实现资源配置的帕

累托最优。
４．财政补贴标准确定与调整机制不健全

目前，不论是中央政府负责的基础养老金最低

补贴，还是地方政府负担的缴费补贴，其政策在补贴

标准确定和调整方面均存在较强的随意性。 以基础

养老金补贴为例，为缩小城乡居保与城镇职工基本

养老保险的待遇差距，让城乡居民共享经济发展的

成果，２０１４ 年基础养老金最低标准调升至每人每月

７０ 元，２０１８ 年再次上调至每人每月 ８８ 元。 从补贴

标准调整的情况看，基础养老金最低标准大致为 ５
年调整一次，财政补贴上调的额度分别为 １５ 元和

１８ 元。 考量 ２００９ 年以来基础养老金财政补贴标准

确定及调整的幅度和频率，基础养老金财政补贴标

准的确定尚无科学的测算依据。 譬如，补贴标准的

确定究竟应根据城乡居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还是参

照物价水平尚无定论。 同时，现行财政补贴标准的

调整缺乏长效机制，补贴标准调整的随意性较大，不
利于参保者形成稳定的待遇增长预期。 财政补贴缺

乏科学确定和调整的办法，显然不利于城乡居保制

度“保基本”目标的实现。

四、城乡居保财政补贴政策的发展走向

为数以亿计的城乡居民编织养老保障网是一项

巨大的工程。 在制度建设缺乏经验的背景下，需要

通过“摸着石头过河”的试点方式对政策前景进行

探索。政策试点是为实现特定的政策目标而寻找

恰当的政策工具的过程。历经十余年的探索，尽快

走向成熟和定型是城乡居保制度今后发展的目标，
而这一目标的实现有赖于科学的财政补贴政策。

１．实现财政补贴水平的均等化

财政补贴是稀缺的公共资源。 以税收为支撑的

城乡居保财政补贴的主要功能在于实现公平，这主

要体现在全国所有城乡居民能够享受基本均等的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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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服务。 这种公平并非城乡居保财政补贴绝对数额

的相等，而是财政补贴相对水平的一致。 《贝弗里

奇报告》认为，社会保险方案应遵循以下六个基本

原则：基本生活待遇标准统一；缴费费率统一；行政

管理职责统一；待遇标准适当；广泛保障；分门别类，
适合不同人群。其中，给付的保险待遇标准统一是

社会保险方案的首要原则。 为确保财政补贴的均等

化，应率先统一城乡居保财政补贴的计发方式，尤其

是统一基础养老金财政补贴的计发方式。 目前，城
乡居保制度采取的是定额补贴方式。 为确保基础养

老金的统一性，应将城乡居保基础养老金定额补贴

方式变为比率补贴方式。 基础养老金财政补贴标准

应根据各地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来确定。 因我

国各地经济发展不均衡，各地消费水平也存在较大

的差距，采取收入关联型的统一比率财政补贴计发

方式，不仅可以充分考虑到各地区收入水平与生活

标准的差异，而且可以有效实现财政补贴的均等化。
２．确保财政补贴事责与财力相匹配

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财政补贴责任边界模糊、
财政责任分担不合理是制约我国城乡居保财政补贴

政策顺利实施的症结之一。 为解决政府间财政补贴

责任分担问题，应坚持财力和事责相匹配的原则，明
确政府层级间的财政筹资责任。 目前，中央政府和

省级政府实施的财政补贴责任分担政策主要采用

“一刀切”模式，并未充分考虑各地的实际情况，导
致部分地区财力和事责的失衡。 因此，为改善财政

责任分担的不均衡状态，中央政府在确定地方政府

财政责任时要尽可能考虑不同省份的财政实力、城
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人口老龄化等因素，结合上

述指标设计详细的财政责任分担公式。 同样，省级

政府也应在充分考虑所辖区市、县政府差异的基础

上，设计差别化的财政责任分担机制。 需要强调的

是，今后财政补贴要尽可能向基层政府特别是贫困

地区的基层政府倾斜，通过差别化的财政补贴政策，
稳步解决现行财政责任分担机制带来的失衡问题。

３．提升财政补贴资金的效能

在基本实现城乡居保全覆盖目标的背景下，各
级政府要继续加大财政补贴投入力度，不断提高财

政补贴标准，确保财政补贴能够有效保障参保者的

基本生存需要。 与此同时，要逐步确立城乡居保财

政投入绩效评价机制，及时有效地反馈财政补贴资

金的运行效果。 完善城乡居保财政投入绩效评价机

制，一方面要确立财政补贴资金绩效评价指标体系，
自上而下地加强对各级财政补贴资金的年度考核，
及时反馈财政补贴资金存在的问题；另一方面，要通

过调研方式自下而上地考察参保居民对财政补贴标

准和财政投入方式的认知度和满意度，进而研判财

政补贴在缓解养老风险方面的功效。 只有构建健全

的财政投入绩效评价体系，才能及时发现财政补贴

存在的问题，调整财政补贴政策，避免财政投入资金

的流失或补贴资金的低效运转，实现城乡居保财政

补贴资金的帕累托最优配置。
４．健全财政补贴标准确定与动态调整机制

２００９ 年以来，带有试错性色彩的城乡居保财政

补贴政策已走过十余个年头。 在城乡居保基本实现

全覆盖的背景下，当前应加强财政补贴政策的顶层

设计。 其中，健全财政补贴标准的确定与动态调整

机制是实现财政补贴顶层设计的重要内容。 一是建

立财政补贴标准的测算机制。 目前，城乡居保制度

属于社会保险范畴，社会保险必须在精算平衡原则

的指导下实现制度“保基本”的目标。 因此，确定财

政补贴标准必须充分考虑制度的目标、城乡居民的

人均可支配收入水平和物价水平等因素，综合测算

基础养老金最低标准和缴费补贴标准。 二是构建财

政补贴标准的动态调整机制。 财政补贴调整机制不

仅能调动城乡居民参保的积极性，而且能增强城乡

居民对政府和城乡居保制度的信任度。 为此，合理

确定财政补贴标准并进行动态化调整是城乡居保财

政补贴政策走向制度化和规范化的关键举措，更是

保障城乡居保制度持续和稳定的重要保障。
５．强化参保者的筹资责任

政府作为重要的筹资主体直接支持城乡居保制

度发展，这表明我国政府对保障民生和统筹城乡发

展的高度重视。 实践证明，财政补贴在城乡居保制

度快速推行中发挥着“中流砥柱”的作用。 目前，财
政补贴占城乡居保基金的比重远超保费收入。 然

而，过高的财政补贴无疑会带来两个问题：一是财政

补贴的可持续性，二是个人缴费责任的弱化。 基本

养老保险是一项长期的保障计划，需要立足长远从

而推动制度的持续发展。 受经济转型、贸易保护主

义、新冠肺炎疫情的多重影响，今后我国财政收入高

速增长的态势较难维系。 而随着时间的推移，我国

人口老龄化形势日趋严峻，政府财政在民生保障方

面将面临前所未有的压力。 考虑到未来的经济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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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人口结构的老化情况，除强化政府的财政补贴责

任外，还需要强化个人的筹资责任，避免养老保险制

度对政府财政的“绑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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